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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基金  
 

 

 

备忘录  

  土地基金 (基金 )由临时立法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决议通过成立，以接收和持有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土地基金在扣除开支后的所有资产，包括所有应收帐项。  

 2  决议包括下列各项规定－  

( a )  基金须由财政司司长管理和管控，而他可将其管理权和管控权转授予其他公职人员；  

( b )  下列款项须记入基金的贷项下－  

( i )  在扣除所有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的管理和管控有关的开支后，所有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的投资有关而赚得的利息、股息或其他投资收入的款项，

以及所有因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任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的全部或部分

资产而赚得的款项；以及  

( i i )  在扣除所有与基金的管理和管控有关的开支后，所有与基金的投资有关的应收帐项

及赚得的利息、股息或其他投资收入的款项，以及所有因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任何

基金的全部或部分资产而赚得的款项；  

( c )  所有与基金的管理和管控有关的开支，包括管理层员工成本的开支及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土地基金信托的受托人在依据该信托的信托声明书第 2 9 款结束信托时招致的费用，以及任

何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后须缴付的帐项，均须由基金

支付；  

( d )  基金须－  

( i )  承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信托的受托人在按照该信托的信托声明书第 2 9 款

结束信托前招致及在结束时尚未了结的所有法律责任；以及  

( i i )  承担财政司司长按照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签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移交

契诺第 9 款，就所涉及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信托的管理或由此而产生的

所有诉讼、法律程序、申索及要求，以及所有费用和开支而对各受托人及其各自的

遗产代理人与遗产作出弥偿的所有义务；  

( e )  财政司司长可行使其酌情决定权，授权和指示将基金在任何时候所持有而无须立即用以支付

基金开支的任何资产，以他决定的方式投资。  

 3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 基 金 从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土 地 基 金 的 受 托 人 接 收 的 资 产 净 值 为

1 , 9 7 0 . 7 2 0 亿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基金的结余为 2 , 1 9 7 . 3 0 0 亿元。  

 4  香港金融管理局获财政司司长指示，负责管理基金资产的投资。  

 5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基金的资产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以独立投资组合

的方式管理。由于基金的所有投资收入，在扣除有关管理投资的费用后，均会并入基金的投资组合内，因

此基金并无收支。该类投资收入的净额，即投资净值的增幅。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开始，基金的资

产已并入外汇基金内进行投资。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基金存放于外汇基金的投资回报按外汇基金

投资组合过去 6 年的平均年度投资回报，或 3 年期外汇基金债券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改为 3 年期

政府债券 )在上一个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以 0 %  为下限，并以两者中较高者为准。  

 6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基金存放于外汇基金的结余投资收入为 1 2 0 . 8 5 0 亿元，一般在每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支付。这项收入连同财政储备其他部分的投资收入，已预留作房屋储备金，并存放于外汇基金

内。预期土地基金在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并无投资收入。  

 7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把为数 2 , 1 9 7 . 3 0 0 亿元的土地基金结余，透过名为「未来基金」的

名义储蓄账目，作长远投资。「未来基金」存放于外汇基金期间所得的投资回报，会留作再投资用途，

并须于存放期 (初步定为 1 0 年 )完结后支付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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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基金  

( 收 入 )  
 

 

 

 

  

2 0 1 4 – 1 5  

实际收入  

2 0 1 5 – 1 6  

修订预算  

2 0 1 6 – 1 7  

预算       

  $ ’ 0 0 0  $ ’ 0 0 0  $ ’ 0 0 0  

投资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额 (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四至 一 五 年 度 和 二 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土 地 基 金 存 放 于 外 汇 基 金 的 结 余 投 资收入分别为

7 , 9 1 0 , 2 6 8 , 0 0 0 元和 1 2 , 0 8 5 , 1 3 1 , 0 0 0 元。这两项收入连同财政储备其他部分的投资收入，已预留作

房屋储备金，并存放于外汇基金内。  

^  「未来基金」存放于外汇基金期间所得的投资回报，会留作再投资用途，并须于存放期完结后支付

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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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基金  
 

 

 

账目的变动情况  

 

 实际  修订预算  预算  

 2 0 1 1 – 1 2  2 0 1 2 – 1 3  2 0 1 3 – 1 4  2 0 1 4 – 1 5  2 0 1 5 - 1 6  2 0 1 6 – 1 7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期初结余  1 8 6 , 9 2 4  1 9 8 , 1 4 0  2 0 9 , 2 6 6  2 1 9 , 7 3 0  2 1 9 , 7 3 0  2 1 9 , 7 3 0  

收入  1 1 , 2 1 6  1 1 , 1 2 6  1 0 , 4 6 4  — *  — *  —^  

开支  —  —  —  —  —  —  

盈余  1 1 , 2 1 6  1 1 , 1 2 6  1 0 , 4 6 4  —  —  —  

期末结余  1 9 8 , 1 4 0  2 0 9 , 2 6 6  2 1 9 , 7 3 0  2 1 9 , 7 3 0  2 1 9 , 7 3 0 #  2 1 9 , 7 3 0 #  

 

收入分析  

 

 实际  修订预算  预算  

 2 0 1 1 – 1 2  2 0 1 2 – 1 3  2 0 1 3 – 1 4  2 0 1 4 – 1 5  2 0 1 5 - 1 6  2 0 1 6 – 1 7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投资收入  1 1 , 2 1 6  1 1 , 1 2 6  1 0 , 4 6 4  — *  — *  —^  

收入总额  1 1 , 2 1 6  1 1 , 1 2 6  1 0 , 4 6 4  —  —  —  

 

*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和 二 零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土 地 基 金 存 放 于 外汇基金的结余投资收入分别为

7 , 9 1 0 , 2 6 8 , 0 0 0 元和 1 2 , 0 8 5 , 1 3 1 , 0 0 0 元。这两项收入连同财政储备其他部分的投资收入，已预留

作房屋储备金，并存放于外汇基金内。  

^  「未来基金」存放于外汇基金期间所得的投资回报，会留作再投资用途，并须于存放期完结后支付

予政府。  

#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把为数 2 1 9 , 7 2 9 , 6 5 9 , 0 0 0 元的土地基金结余，透过名为「未来基金」的

名义储蓄账目，作长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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